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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

[ 作者 ] 张凌锋 

[ 单位 ] 浙江省三门县人民法院 

[ 摘要 ] 长期以来，我国法院主要采用调解方式处理民事、经济纠纷，并由此形成了颇具有中国特色的法院调解制度。它契合于改革开放

前的中国社会，与当时经济计划化、利益单一化、人口居住固定化、法律简约化、权利淡漠化的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。随着十一届三中全

会后，我国对原有的政治、经济体制进行了以法制化、市场化为价值取向的改革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，百姓私权

利意识的增长，传统的法院调解制度已经日渐显现其不适宜性。本文针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作系统分析，并探究其产生

的根源，借鉴国外的诉讼和解制度，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，重构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，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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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 长期以来，我国法院主要采用调解方式处理民事、经济纠纷，并由此形成了颇具有中国特色的法院调解制度。它契合于改革开放前

的中国社会，与当时经济计划化、利益单一化、人口居住固定化、法律简约化、权利淡漠化的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。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

后，我国对原有的政治、经济体制进行了以法制化、市场化为价值取向的改革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，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，百姓私权利

意识的增长，传统的法院调解制度已经日渐显现其不适宜性。本文针对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现阶段存在的问题作系统分析，并探究其产生的

根源，借鉴国外的诉讼和解制度，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，重构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，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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